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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会议员：国际社会需尽全力制止活摘器官

这本书的做该书的标题很恰当。他

说：“我喜欢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

讲述的是非常、非常令人不安的事

实，读这本书让我非常沮丧和悲伤。

但是，这是很好的教材，是这本书帮

助我作为‘国会法轮功之友’的主席，

了解发生了什么。当然这个问题不是

孤立的。它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的一个

地方。它是比一些人知道的或喜欢谈

论的现象更普遍。因此，它打开了我

的视野，但它不是一本轻松的书。”

谈到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

关于活摘器官的调查著作《血腥的活

摘》，他认为《血腥的活摘》一词是

背景介绍：二零零九年十月，
加拿大不同党派参议员和国会议员
在渥太华结成了一个组织，关注法
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的问题。这个
组织名叫“国会法轮功之友”，是全
世界首个在国会建立的，致力于支
持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团体。目
前，国会法轮功之友由三十三名国
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导）二

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加拿大国会议

员、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布兰特•瑞

诗吉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国

际社会必须尽其全力，对中国政府施

加压力，以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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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度的加拿

大密西沙加市圣诞老人大游行十一

月二十五日在 Streetsville 举行，吸引

了数万居民驻足观看。由法轮功学员

组成天国乐团以其雄壮的音乐、祥和

乐观的精神风貌成为游行队伍中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主办方事后发来感

谢信，并希望天国乐团来年继续参加

该游行。 

今年是密西沙加第三十五届圣

天国乐团参加圣诞游行  华人感动

瑞诗吉博认为加拿大国会可通

过立法，禁止加拿大人接收未知来源

的器官；另外加拿大政府应调查通过

申请医疗签证进入加拿大的从事器

官移植研究的人，以确保他们没有以

任何方式参与器官黑市，或非法的、

未经捐赠人同意的情况下移植器官。 
国际社会必须尽全力结束活摘 罪行
难以被宽恕  

瑞诗吉博认为，美国政府、加拿

大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应该非常关

注中国的活摘器官问题，特别是未经

本人同意的。这些人包括死刑犯，也

包括法轮大法修炼者等良心犯。  
    “我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关注此

事，并对中共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活

摘，因为它是难以被宽恕的。”  
《血腥的活摘》揭示犯罪的严重性  

行，有超过六十五个团体参加，

多伦多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是众多游

行团体中唯一的一个华人乐团，他们

身着亮丽的服饰，阵容雄壮威武，一

路吹奏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

和《铃儿响叮当》，增添了节日的喜

庆气氛。  

两年半前移民加拿大的张女士

和老伴来自福建，他们高兴地向游行

队伍挥手。张女士表示，圣诞游行很

有趣，以前都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看

到法轮大法的队伍，今年有机会真正

看到了。她说，感觉就是感动，看到

这么多中国人就很感动。  

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到加拿大

社会的欢迎，受邀参加过当地多种游

行庆祝活动。当地华人倍感自豪。◇

先生的著作《转法轮》。 

一本广传
100 多 个 国 家
的书，一本影
响了上亿人的
书，一本改变
了无数人命运
的书——这本
书就是李洪志

这是一本神奇的书，他能使人
身心净化，道德回升，看到生命返
本归真的真谛。这本书已经被翻译
成30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发行，受到各族裔人们的喜爱。 

1996年1月，《转法轮》被《北京
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
1996年3月22日，《北京晚报》刊载一、
二月份畅销书，《转法轮》名列其中。
1996年6月8日，《北京日报》刊载四
月份前10名畅销书，《转法轮》名列
其中。 

2004年末，由几万澳大利亚读者
投选5000册最爱书籍排行，在最后揭
晓的“100本最受欢迎书籍”排行
中，《转法轮》排列第14位，这是此
次竞选中名列100名之内的唯一来自
东方的书籍。◇ 

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以下地址发送一封
邮件，大约十分钟后就可以收到翻墙软件。 
freeget.one@gmail.com    
欢迎翻墙浏览明慧网：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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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警察，对于正

义律师们讲述“修炼法轮

功合法”或“迫害信仰有

罪”等不以为然，认为：

今天中国谁说了算听谁

的，“权大于法”。然而分

析很多事件之后，人们不

难发现：所有迷信“权大

于法”而不知退路的人，

都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

律所制裁。因为强权之上，

天理永存。 
纽伦堡审判的教训 
在六十多年前的纽伦

堡审判中，所有纳粹战犯

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自己 
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

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 
法官们充份讨论后，以“恶法

非法”的原则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

由，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

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

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

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

权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

法；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

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

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

非法也。”执行命令者，如果所行

之事与良知、人性相违背，也是在

违法，一旦司法形势拨乱反正，必

将面临相应的惩罚。人做什么都是

给自己做，一切皆有循环报应。眼

下，在如何对待法轮功这个与良知

碰撞的问题上，愿同胞们明智谋

身，良知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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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已构

成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宪法》

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非

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

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规定：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

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

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所以，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惩治

行动如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

教和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其信仰者

人身自由的措施，均属违法，情节严

重的应负刑事责任。 
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搜查身体，闯

入法轮功学员家查住所，已构成非法

搜查罪。《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

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

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刑法》第二

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

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强行囚禁法轮功学员，私设刑堂、

私自禁锢，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把

法轮功学员囚禁在屋子里、宾馆里、

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法轮功学

员不能离开。或送往洗脑班、派出所、

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地方。 
《宪法》第三十七条：公民的人

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

其它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

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

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它方法

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 
抢走法轮功学员家电、财物和现金

等，已构成抢劫罪或盗窃罪。如到法

轮功学员住处抢走盗走电视机、影碟

机、录音机、电脑、打印机、钥匙、证

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

首饰、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

等贵重物品，不管是对法轮功学员使用

暴力、胁迫还是使用其它方法，已构成

抢劫罪或盗窃罪。 

强行带走劫持法轮功学员，向其家

属勒索钱财，已构成绑架罪。如把法轮

功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洗脑班、

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向法轮功

学员家属勒索“生活费”、“保证

金”、其它名目的财物，或迫使法轮功

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高

价生活用品变相索得钱财，不管是否勒

索成功，已构成绑架罪。 

对法轮功学员施用肉刑，逼取口供

强迫承认强加的伪证罪名，不管是否取

得口供，已构成刑讯逼供罪。如殴打、

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它折磨人的

肉体的方法或变相肉刑，如冻、饿、烤、

晒、强迫站着、蹲着、不让睡觉来取得

口供。 

对法轮功学员打击报复、发泄私

愤、非法庭审、判决，滥用职权、枉法

渎职，已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

罪，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其受追诉，

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

律作枉法裁判，造成冤案。◇ 

图：二战以后，纽伦堡国际战犯
法庭经过对纳粹集中营死亡护
士组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
所犯罪行的认定，于 1946 年对
她们执行死刑。 

内蒙古赤峰地区数名法轮功学

员仍被非法关押 

目前赤峰红山区看守所被非

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王素琴、于

凤英、李文志和纪淑蓉夫妇。于凤

英和王素琴已被在此非法关押了近

半年之久。 
赤峰元宝山区看守所被非法关

押的有贾广林、邵桂珍、王久芳、

高志凡、翟翠霞、王凤华、岳淑霞。 

内蒙古近期迫害 

    2012 年 10 月，内蒙古赤峰市松山

区有一位姓赵的老年女法轮功学员在

大庙镇（乡）讲真相，被恶告而遭邪党

公安绑架。其他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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